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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代码： 2211643639

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沪市监徐处〔2021〕042021000759 号

当事人：上海小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码：91310110MA1G8TTE5E

法定代表人：朱艳华

住所：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 1599 号 2至 5幢

现已查明：当事人上海小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实际经营地

址为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1599号2至5幢，主要从事小鹏汽车销售。

2019年当事人业务母公司小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**公司签订

《小鹏汽车门店客流监测项目框架合同》，合同约定当事人自 2019

年 3 月 1 日起向**公司购买门店客流监测项目服务。当事人付款购

买**公司的人脸识别摄像设备后，安装在旗下门店用于采集消费者

的面部识别数据，数据上传至**公司后台系统，通过**公司开发的

算法对面部数据进行识别计算，以此进行门店的客流统计和客流分

析，包括进店人数统计、男女比例、年龄分析等。当事人同时购买

**公司的系统服务，开通相应账号登录**公司开发的“**”软件来

查看前述门店客流统计和分析结果，在公司经营中用作参考。

经查，当事人共向**公司购买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设备 22

台，型号为 F3，硬件及软件采购费共计人民币 173822.77 元。前述

人脸识别摄像设备全部安装在当事人旗下门店，涉及 5个直营店及

2个加盟店，开通系统账号 8个，2021 年 1月至 2021 年 6月期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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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述人脸识别摄像设备共计采集上传人脸照片 431623 张。

当事人在旗下 7 家门店安装人脸识别摄像设备，采集消费者面

部识别数据，并未经得消费者同意，也无明示、告知消费者收集、

使用目的。截至案发，当事人已拆除上述门店内的人脸识别摄像设

备，上传的人脸照片已经由**公司进行删除。当事人无违法所得。

以上事实，有对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的询问笔录、书证及其它相

关证据为证。

2021 年 9月 23日，我局向当事人送达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，

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、处罚内容及享有的

权利。当事人于 2021年 9月 28日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，我局于 2021

年 10 月 25 日举行听证会。经听证，鉴于当事人具有符合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规定的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

形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笫三十二条的相关规定，应

在原处罚裁量基础上从轻处罚。

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

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

法》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九）项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
法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，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,并对当事人行政

处罚如下：

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。

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：

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携带本决定书，将罚

款（大写）人民币壹拾万元整交至本市工商银行或者建设银行的具

体代收机构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
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我局可每日按罚款数额

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如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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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上

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

的，我局可以当事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章）

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

附：法条原文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

第二十九条经营者收集、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，应当遵循合法、正当、必要的原

则，明示收集、使用信息的目的、方式和范围，并经消费者同意。经营者收集、使用

消费者个人信息，应当公开其收集、使用规则，不得违反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

约定收集、使用信息。

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，不得泄露、出售或

者非法向他人提供。经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，确保信息安全，防止

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、丢失。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信息泄露、丢失的情况时，应当立

即采取补救措施。

经营者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，或者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的，不得向其发送商

业性信息。

第五十六条

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，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，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对处罚

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，依照法律、法规的规定执行；法律、法规未作规定的，由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、

没收违法所得、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，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以五十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、吊销营业执照：（一）提供的商品或

者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、财产安全要求的；（二）在商品中掺杂、掺假，以假充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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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次充好，或者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的；（三）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商品或者

销售失效、变质的商品的；（四）伪造商品的产地，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、厂址，

篡改生产日期，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的；（五）销售的商品应当检验、

检疫而未检验、检疫或者伪造检验、检疫结果的；（六）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或者

引人误解的宣传的；（七）拒绝或者拖延有关行政部门责令对缺陷商品或者服务采取

停止销售、警示、召回、无害化处理、销毁、停止生产或者服务等措施的；（八）对

消费者提出的修理、重作、更换、退货、补足商品数量、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

偿损失的要求，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的；（九）侵害消费者人格尊严、侵犯消费者

人身自由或者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的；（十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

对损害消费者权益应当予以处罚的其他情形。经营者有前款规定情形的，除依照法律、

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，处罚机关应当记入信用档案，向社会公布。


	行政处罚决定书

